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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５７

股票简称：长江传媒 编号：临
２０１３－ ０１５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
午
１４

：

００

点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由于公司工作安排，现将此次年度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延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点召开，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会议股权登记日、 现场会议地点及会议审议议题等其他事项均不变，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股票简称：轻纺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４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期收回银行理财产品本金

和收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以自有资金
３

，

７００

万元购买的浙江绍兴瑞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致富理财”乐享

１３０７

期保本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已
按期收回，取得收益

２７２

，

３６１．１１

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
２１

，

３００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０２％

。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９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

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上午十时；

（二）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宜兴市人民中路
２

号，宜兴宾馆
２

楼
２

号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沈琦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８．５４％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上
海）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

赞成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赞成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上海雅克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赞成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赞成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滨海雅克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赞成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陈良华先生、 朱和平先生向大会作了

《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徐坚先生因需参加科技部会议行程
冲突，委托授权陈良华先生代作述职报告。 《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
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六、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林琳、杨宬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

七、备查文件
（一）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３９９

证券简称：新华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本溪大有钨钼有限公
司通知，其已在本溪市平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公司住所、经营范围、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住所变更情况：

变更前住所：本溪市明山区峪明路白兴巷
１８－２０

栋。

变更后住所：本溪市平山区桥头办事处金家堡子（辽宁本溪钢铁深加工产
业园

ｃ７－１

地块）。

二、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变更前经营范围：钨钼化合物、钨钼合金制品、氧气生产（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本公司无法利用的残次废料的销售，电热产品、本公司自产的五金矿
产品出口、本公司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器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

口业务。

变更后经营范围：钨钼化合物、钨钼合金制品生产；本公司无法利用的残
次废料的销售；电热产品、本公司自产的五金矿产品出口、本公司生产科研所
需原辅材料、机器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业务。

三、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

变更前法定代表人：董晓军
变更后法定代表人：郭学超
四、执行董事及经理备案情况：

备案前执行董事、经理：董晓军
备案后执行董事、经理：郭学超
除以上变更外，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３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８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数量为１，

４２７，５００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０．５７％；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１，４２７，５００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０．５７％；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２０１３年５月２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３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拟以
１７．９２元／股的授予价格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等６５人首次授予共计３，

１７５，０００股限制性股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该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公
司召开２０１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８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原激励对象叶永洋、余百丹自愿放弃获授此次限制性股票，原激
励对象陈晓团、崔敏、沈新良已离职，相应放弃总股数为２４５，０００股，公司相应将授予数量调
整为２，９３０，０００股，授予人数调整为６０人，授予价格仍为１７．９２元，并确定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８日为
授予日。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授予股份的上市日
期为２０１１年４月６日。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７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同意６０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第
一期解锁数量为７３２，５００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０．５９％；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７３２，５００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０．５９％；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票
数量为２，１９７，５００股。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公司实施了２０１２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授予价格由原１７．９２元／股变为
８．９６元／股，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４，３９５，０００股。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将已离职股权激
励对象黄宇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７５，０００股股份进行回购注销，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
为４，３２０，０００股。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以９．０８元／股的授予价格向６位激励对象
授予６４０，０００股的水晶光电预留限制性股票，确定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８日为授予日。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７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
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将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李
清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３７，５００股股份进行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的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变
更为４，２８２，５００股。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公司同意５８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本
次拟解锁数量为１，４２７，５００股。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达成情况
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１、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
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其
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２、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
人选的；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
行政处罚的；

（３）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情形的；

（４） 激励对象在本计划实施完毕之前单方面终止劳动合
同；

（５）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由于挪
用资金、职务侵占、盗窃、泄露经营和技术秘密等损害公
司利益、声誉的违法违纪行为，或者严重失职、渎职行为，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３、２０１２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１４％； 以２００９

年度为基准年，２０１２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８０％。

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
算依据，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如果公司当年发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行
为， 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其对应净利润不计入当年及下
一年的净利润净增加额和净资产的计算。

公司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底发生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行为，新
增加的净资产及其对应净利润不计入２０１２年的净利润净
增加额和净资产的计算。 扣除掉该部分净资产及其对应
的净利润后，２０１２年公司净资产为６４，８９６．７２万元， 净利
润为１０，９４２．７８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１０，

２００．３８万元。

２０１２年净利润增长率为９０．０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增加率为８４．６０％，均高于８０％的增长目标。

２０１２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１６．４５％，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１５．３３％， 均高于１４％

的业绩目标。

两项指标满足解锁条件。

４、２０１２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
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及２００９年）的平
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２０１２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０９亿元，

高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０．５０亿元；

２０１２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１．０２亿元， 高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
平均水平０．４９亿元，满足解锁条件。

５、根据《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解锁的上一年度绩效考
核合格。

２０１２年度，５８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满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已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董
事会认为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二期解锁的
考评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股权激励备忘录１－３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等的相
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

有效。

四、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
单，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５８名激励对象在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共１，４２７，５００股限制性股票的决定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１－３号》及《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五、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

后认为：公司５８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
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二期解锁手续。

六、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就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
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水晶光电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次解锁条件已满足，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均已提交了解锁申请书，尚待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七、本次股权激励第二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本次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股份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２０１３年５月２日。

２、本次解锁数量为１，４２７，５００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０．５７％；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１，

４２７，５００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０．５７％；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２０１３年５月２日。

３、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５８名。

４、各激励对象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 务

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

（股）

第二期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剩余未
解锁数量（股）

第二期解锁数量
中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股）

１ 郑萍 财务总监 ７２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２ 孔文君 董事会秘书 ２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３ 王平 总经理助理、子公司总经理 ２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４ 李军猛 副所长 ２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５ 土克旭 所长助理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６ 王建华 所长助理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７ 邵才龙 所长助理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８ 施洋波 研发工程师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９ 俞振南 研发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１０ 王喜 研发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１１ 滕再波 新品销售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１２ 潘美飞 营销中心总经理助理兼日
本区域营销总经理 １６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３ 王翠 营销中心总经理助理兼中
国区域营销总经理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４ 张启斌 欧美区域营销总经理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５ 张超 日本区域营销副总经理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６ 徐健 中国区域营销副总经理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７ 李少敏 中国区域营销副总经理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１８ 邱青春 营销管理中心经理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１９ 余辉 主管工程师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０ 俞妩媚 工艺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１ 凡文艺 产品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２ 刘刚 产品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３ 金传千 产品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４ 徐勇军 工艺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 魏国军 工艺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６ 陈小皇 工艺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７ 彭建宾 工艺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８ 邱欢 设计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９ 林霄 设计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０ 郑霄炯 ＩＥ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１ 何帆 ＱＡ主管工程师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２ 李金斐 ＱＡ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３ 陶勇军 测试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４ 程庆梅 ＱＣ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５ 张文字 总经理助理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３６ 刘钦晓 研发部长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３７ 骆胜刚 市场部部长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３８ 李凤萍 单反ＯＬＰＦ工厂厂长 ２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３９ 张先勤 制造中心副总经理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４０ 陆张武 镀膜工厂副厂长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４１ 毛媛霞 单反ＯＬＰＦ工厂副厂长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４２ 但家奇 冷加工工厂厂长助理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３ 赵晓华 单反ＯＬＰＦ工厂厂长助理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４ 方丽青 镀膜工厂厂长助理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４５ 王永仁 制造中心总经理助理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４６ 徐群辉 设备主管工程师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７ 陈增敏 机械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４８ 陈永光 机电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４９ 王晓静 证券事务代表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５０ 何林华 营运经理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５１ 王灵燕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１６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５２ 黄宝顺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１６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５３ 杨建国 人力资源经理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５４ 刘辉 投资经理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５５ 徐玉明 财务经理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６ 陈霞云 财务副经理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５７ 郑光 制造部部长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８ 魏莉 资材部部长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合计 ５７１００００ １４２７５００ ２８５５０００ １４２７５００

注：根据《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
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郑萍、孔文君所持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规定要求买
卖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５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８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有否决议案。 否决议案的名称为：《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拟执行盈利补偿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终
止实施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宜的议案》。

２．

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布赫先生主持。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下午

１

：

３０

在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
８８

号康普雷斯大厦
１

栋
１

单元
２５

楼会议室召
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１５８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３９３

，

５０６

，

３６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３．２４％

。 其中：现场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３８６

，

０７０

，

７９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１．８６％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人

１５４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７

，

４３５

，

５６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３８％

。

４．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
师以及媒体朋友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后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３９３

，

５０６

，

３６３

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９０

，

１２７

，

５２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１４％

；反对
６９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８％

；弃权
２

，

６８６

，

８４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８％

。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有效通过。

（二）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３９３

，

５０６

，

３６３

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９０

，

００６

，

０８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１１％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１８

，

２８３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２％

。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有效通过。

（三）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３９３

，

５０６

，

３６３

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８９

，

９９６

，

０８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１１％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２８

，

２８３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２％

。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有效通过。

（四）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３９３

，

５０６

，

３６３

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８９

，

９２９

，

７５８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０９％

；反对
８０４

，

８２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１％

；弃权
２

，

７７１

，

７８３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０％

。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有效通过。

（五）审议《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拟执
行盈利补偿承诺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持有
２９６

，

４５２

，

０００

股，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２１７

，

８４８

，

６１６

股、拉法基瑞安（四川）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６７

，

３５１

，

９２９

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８

，

３０５

，

８１８

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５２８

，

１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８．４０％

；反对
６

，

５３０

，

９５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６３％

；弃
权
２４６

，

７６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７％

。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未达到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未获通过。

（六）审议《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３９３

，

５０６

，

３６３

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８９

，

９９６

，

０８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１１％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２８

，

２８３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２％

。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有效通过。

（七）审议《关于
２０１３

年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持有
２９６

，

４５２

，

０００

股，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２１７

，

８４８

，

６１６

股、拉法基瑞安（四川）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６７

，

３５１

，

９２９

股以及成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７４５

，

２５０

股对
本议案回避表决。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７

，

５６０

，

５６８

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

，

８９１

，

０１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４６％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２％

；弃权
２

，

９８７

，

５６１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５２％

。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有效通过。

（八） 审议 《关于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议
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３９３

，

５０６

，

３６３

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８９

，

９９６

，

０８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１１％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２８

，

２８３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２％

。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有效通过。

（九）审议《关于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３９３

，

５０６

，

３６３

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８９

，

９９６

，

０８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１１％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２８

，

２８３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２％

。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有效通过。

（十）审议《关于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发展战略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３９３

，

５０６

，

３６３

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８９

，

９２９

，

７５８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０９％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９４

，

６１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４％

。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有效通过。

（十一）审议 《关于修订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
度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３９３

，

５０６

，

３６３

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８９

，

９２９

，

７５８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０９％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９４

，

６１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４％

。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有效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增补高希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３９３

，

５０６

，

３６３

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８９

，

９２９

，

７５８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０９％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９４

，

６１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４％

。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有效通过。

（十三）审议《关于公司终止实施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宜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持有
２９６

，

４５２

，

０００

股，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２１７

，

８４８

，

６１６

股、拉法基瑞安（四川）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６７

，

３５１

，

９２９

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８

，

３０５

，

８１８

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

，

９５５

，

９４７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６３％

；反对
８６４

，

５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４１％

；弃权
３

，

４８５

，

２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１．９６％

。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未达到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未获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实施发行公司债券事宜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
３９３

，

５０６

，

３６３

股。

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８９

，

１３９

，

９９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８．８９％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３

，

６８４

，

３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４％

。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有效通过。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成、唐强
３

、结论性意见：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
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伦”）接受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的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中伦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

１

、公司章程；

２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３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通
知》；

４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
知》；

５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参会股东的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６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中伦保证，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正本及副本均真实、完整，公司
已向中伦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和文件， 且无任何隐瞒、

遗漏之处。

中伦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
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中伦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
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中伦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
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现场见证，现就本次股东大会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出具
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站
上公告了《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了《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通知》（前述两个通知合称“会议
通知”）。 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股权登记日、现场会议地
点、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会议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现场会议登
记办法、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召
开前，公司董事会又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巨
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通知》。

中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

：

３０

时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
８８

号康
普雷斯大厦

１

栋
１

单元
２５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
议通知披露的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同时亦遵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间和程序进行了网络投票。网
络投票时间分别为：（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时，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时；（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中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根据中伦律师验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３８６

，

０７０

，

７９４

股。

根据公司提供的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１５４

名， 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

７

，

４３５

，

５６９

股。该等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
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除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
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和监事。

部分未担任董事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中伦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中伦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对相关议案逐
项进行了表决，中伦律师、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代表共同对现场会议表决
进行了计票、监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股东网络投票表决结果。经合
并统计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拟执行盈利补偿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终止实
施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宜的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未达到出席会议的非关联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未获通过。除前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
会其它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９０

，

１２７

，

５２２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１４％

；反对
６９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８％

；弃权
２

，

６８６

，

８４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８％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９０

，

００６

，

０８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１１％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１８

，

２８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２％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９

，

９９６

，

０８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１１％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２８

，

２８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２％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９

，

９２９

，

７５８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０９％

；反对
８０４

，

８２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２１％

；弃权
２

，

７７１

，

７８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０％

。

５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拟执行盈利
补偿承诺的议案》未获审议通过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

，

５２８

，

１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８．４０％

；反对
６

，

５３０

，

９５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７８．６３％

；弃权
２４６

，

７６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７％

。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拉法基瑞安（四川）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
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９

，

９９６

，

０８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１１％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２８

，

２８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２％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

，

８９１

，

０１２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５１．４６％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０２％

； 弃权
２

，

９８７

，

５６１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５２％

。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拉法基瑞安（四川）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建
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
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９

，

９９６

，

０８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１１％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２８

，

２８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２％

。

９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预算报告的议
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９

，

９９６

，

０８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１１％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２８

，

２８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２％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发展战略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９

，

９２９

，

７５８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０９％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９４

，

６１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４％

。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９

，

９２９

，

７５８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０９％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９４

，

６１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４％

。

１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高希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９

，

９２９

，

７５８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０９％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２

，

８９４

，

６１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４％

。

１３

、《关于公司终止实施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宜的议案》未获审议通过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

，

９５５

，

９４７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４７．６３％

；反对
８６４

，

５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４１％

；弃权
３

，

４８５

，

２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１．９６％

。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拉法基瑞安（四川）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
股东，回避了对本项议案的表决。

１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实施发行公司债券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９

，

１３９

，

９９２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９％

；反对
６８１

，

９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７％

；弃权
３

，

６８４

，

３７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４％

。

中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中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樊斌 承办律师：王成

承办律师：唐强
年 月 日


